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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湛防汛〔2025〕5号

[bookmark: _GoBack]湛河区防汛抗旱指挥部
关于印发湛河区防汛紧急避险安置预案的通知

曹镇乡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区防汛抗旱指挥部相关成员单位：
《湛河区防汛紧急避险安置预案》经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批准，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2025年4月10日
（区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代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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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河区2025年度防汛紧急避险安置预案

1  总则
[bookmark: _Toc7474][bookmark: _Toc15795][bookmark: _Toc24188][bookmark: _Toc30479][bookmark: _Toc11835][bookmark: _Toc98493026][bookmark: _Toc22348][bookmark: _Toc20218][bookmark: _Toc29739][bookmark: _Toc16489][bookmark: _Toc186][bookmark: _Toc17606][bookmark: _Toc14110][bookmark: _Toc26456][bookmark: _Toc11947][bookmark: _Toc1331][bookmark: _Toc5976]1.1  编制目的
为进一步做好我区防汛紧急避险工作，按照“责任清、对象明、预警准、措施实、问责严”的总体要求，强化组织领导，压实防御责任，加强监测预报预警，细化转移避险措施，科学设定转移路线和安置点，充分发挥联防联控、群防群治作用，及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坚决做到达到预警阈值时紧急转移、发生险情异动时紧急转移、险情不能准确研判时紧急转移，做到应转早转、应转尽转、安全转移、不落一人，切实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
[bookmark: _Toc24196][bookmark: _Toc5230][bookmark: _Toc12921][bookmark: _Toc854][bookmark: _Toc10721][bookmark: _Toc25931][bookmark: _Toc8303][bookmark: _Toc23370][bookmark: _Toc13685][bookmark: _Toc5265][bookmark: _Toc8580][bookmark: _Toc8407][bookmark: _Toc28360][bookmark: _Toc98493027][bookmark: _Toc334][bookmark: _Toc14606][bookmark: _Toc25852][bookmark: _Toc15023][bookmark: _Toc18499][bookmark: _Toc11977][bookmark: _Toc14613][bookmark: _Toc7954][bookmark: _Toc32491][bookmark: _Toc10445][bookmark: _Toc3222][bookmark: _Toc380]1.2  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河南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河南省防汛应急预案》、《河南省防汛应急避险安置预案》、《平顶山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湛河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湛河区防洪抢险应急预案》等法律、法规和文件，制定本预案。
[bookmark: _Toc25311][bookmark: _Toc1628][bookmark: _Toc14720][bookmark: _Toc7428][bookmark: _Toc6404][bookmark: _Toc17550655][bookmark: _Toc10726190][bookmark: _Toc17750][bookmark: _Toc98493028][bookmark: _Toc11580][bookmark: _Toc16266848][bookmark: _Toc7958][bookmark: _Toc11101][bookmark: _Toc9005239][bookmark: _Toc31658][bookmark: _Toc17550547][bookmark: _Toc5466][bookmark: _Toc20568][bookmark: _Toc10734376][bookmark: _Toc9342][bookmark: _Toc19213][bookmark: _Toc15940][bookmark: _Toc20730]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湛河区紧急避险安置工作，是指导全区做好防汛紧急避险安置工作的依据。
[bookmark: _Toc17550656][bookmark: _Toc16266849][bookmark: _Toc3787][bookmark: _Toc9387][bookmark: _Toc10734377][bookmark: _Toc17550548][bookmark: _Toc9005240][bookmark: _Toc4486][bookmark: _Toc11831][bookmark: _Toc10726191][bookmark: _Toc11490][bookmark: _Toc24279][bookmark: _Toc25712][bookmark: _Toc32665][bookmark: _Toc26765][bookmark: _Toc5850][bookmark: _Toc30755][bookmark: _Toc20435][bookmark: _Toc29690]1.4  工作原则
（1）遵循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属地为主原则。把保障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按照先人员后财产、先老弱病残后一般人员、先低洼处后较高处人员等要求，以有组织的集体避险转移为主，与个人自主选择安全避险方式相结合。转移责任人有权对不服从转移命令的人员采取强制转移措施。
（2）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原则。防汛紧急避险安置是各级党委政府的主体责任，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建立健全统一权威高效的防汛紧急避险指挥机制，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切实担负防汛紧急避险安置工作第一责任，科学、快速、有序、安全组织实施防汛紧急避险安置。
（3）遵循就近、安全原则。紧急避险安置组织单位事先拟定好转移路线，必须经常检查转移路线是否出现异常，如有异常应及时修补或确定新的转移线路，转移路线宜避开跨河、跨溪或易滑坡等地带；选取安全可靠、场地空间充足的紧急避险场所，每年汛期前做好避险场所监护管理，确保随时符合启用条件。根据拟定的转移安置路线、避险安置场所，制作简明清晰的避险安置示意图表。
[bookmark: _Toc21638][bookmark: _Toc26115][bookmark: _Toc13130][bookmark: _Toc24924][bookmark: _Toc12258][bookmark: _Toc17600][bookmark: _Toc25825]（4）遵循集中与分散安置相结合原则。集中安置包括搭建帐篷、临建场所、固定避险场所等，分散安置包括投亲靠友、借助公用房屋等方式。固定避险场所坚持以人为本、安全可靠、平灾结合、就近避难原则，避开可能发生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危险的地方，避开易燃、易爆、有毒危险物品存放点，严重污染源以及其他易发生次生灾害的区域。
1.5 紧急避险重点
曹镇乡曹坑村、姚孟办事处建材厂家属院、马庄办事处制革厂仪表厂北院、南环路街道车站社区车站北五栋楼危房、阳光小区、河滨社区公园东门重工局家属院、公园社区中兴路西112号院危房等易积水点部分的群众。
[bookmark: _Toc10129][bookmark: _Toc22177][bookmark: _Toc5289][bookmark: _Toc19537][bookmark: _Toc1055]1.6  紧急避险影响范围及对象
[bookmark: _Toc8695][bookmark: _Toc19944][bookmark: _Toc54]1.6.1  影响范围
（1）河流洪水威胁区域：主要行洪河道易发生决口、漫堤（滩）等险工险段临近的铁路、公路、行政村、居民点所在区域；河道已发生决口、漫灌等险情，洪水可能波及的铁路、公路、行政村、居民点所在区域。
（2）城市内涝威胁区域：城区内河易发生漫灌区段周边及下游的居民区、地势较低的居民区、道路、隧道、涵洞、人防工程、地下空间设施等区域。
（3）水库威胁区域：在洪水漫顶或溃坝险情，水库下游影响范围内，可能波及的铁路、公路、行政村、居民点所在区域。
[bookmark: _Toc29466][bookmark: _Toc11215][bookmark: _Toc9498]1.6.2  避险对象
根据灾害特点及规律，将可能受灾害威胁区域内的居民、群众作为避险对象，各级政府和责任单位负责统计管辖范围内需避险转移人员数量，登记造册，建立档案，每年汛前进行更新并报上级防汛指挥机构备案。进入汛期后，乡办、行政村要动态掌握辖区内登记建档的避险转移基础人群，同时，实时查访旅游、务工、探亲等紧急避险流动人群。组织实施紧急避险时，按照先急后缓、先人员后财产的原则，优先转移危险区域群众，优先转移老弱病残孤幼人员，特别是孤寡老人、留守儿童、残疾人等脆弱群体，采取“一对一”转移避险措施，健全逐人落实、逐户对接的安全转移机制，确保应转尽转、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bookmark: _Toc13404][bookmark: _Toc26594][bookmark: _Toc3401][bookmark: _Toc11973][bookmark: _Toc9826]2 避险安置场所及转移路线
[bookmark: _Toc24117][bookmark: _Toc7472][bookmark: _Toc28330][bookmark: _Toc7521][bookmark: _Toc21232]2.1  集中避险安置场所的选择
集中避险安置按照“就近、安全、便捷”的原则，优先选择地形平坦、地势较高、有利排水、交通便利，且具备一定生活设施条件的固定场所。当固定安置场所因灾无法使用，或发生避险转移通行受阻等突发状况时，就近选择地势较高、平坦、安全的空旷区域，临时搭建帐篷等设施用于群众集中避险安置。
城镇集中避险安置场所一般选在公园、广场、体育场（馆）、学校、宾馆等公共场所。行政村集中避险安置场所一般选在乡镇机关楼院、村委会、学校、宾馆、酒店、工厂等满足集中生活条件的场所，避开采矿区、临水临山、地势低洼、易受雷击等区域。
各级政府和基层组织单位根据集中安置点设置条件，选择确定本辖区集中安置点，将安置点位置、安置人员容量、场所管理单位等信息登记入册，并向社会公布。
[bookmark: _Toc825][bookmark: _Toc9543][bookmark: _Toc7485][bookmark: _Toc10190][bookmark: _Toc2839]2.2  集中避险安置场所的管理
（1）落实管理责任。乡办、行政村建立转移安置点分包责任制，党政主要负责人负总责，分管负责人划片包干，公安、应急、民政、农水、卫健、消防救援等有关部门分工负责。严格落实国家有关灾害转移安置政策，规范安置资金拨付、发放和使用，建立完善安置点管理制度，安置点管理单位负责场所运行保障和安全管理，严格落实“五有”要求。
（2）成立管理机构。集中避险安置点所在乡办或行政村成立安置点临时管理机构，明确一名总负责人牵头负责安置点日常管理和服务保障，设立安置协调、交通运输、水电通信保供、卫生防疫、后勤保障、治安保卫等工作小组，乡办、行政村相关负责同志在安置点轮班值守，选派基层党员干部编入工作小组。制定入住登记、生活服务、治安管理、安全管控、医疗防疫、人员回迁、善后清理等工作制度，配置消防设施和消防器材，配备专人负责防火巡查，保证安置点消防安全。全力安排好安置群众生活，保障生活物资供应，保持生活秩序井然。安置点所在地公安机关（派出所）安排警力维护避险安置区域社会治安秩序。
[bookmark: _Toc28610][bookmark: _Toc18967][bookmark: _Toc28506][bookmark: _Toc1977][bookmark: _Toc23162]（3）加强靠前指导。区委、区政府加强靠前指导，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单位，在人员、物资、技术、服务等各方面提供支持和保障，广泛发动志愿者和群众积极参与安置点服务保障。
2.3  集中避险安置场所的启用
集中避险安置场所的启用按照就近原则，由乡办统筹调配，优先启用本行政村、本乡办安置场所。根据安置场所资源的实际情况，统一划分调配，组织相关责任人及相关工作管理人员到岗，认真做好转移撤离和安置人员的准备。
乡办内部无法妥善安置时，可向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报告、请求支援。灾情严重、避险转移群众数量庞大时，由区防汛抗旱指挥部逐级上报、请求支援，必要时，由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统筹协调紧急避险群众跨地区转移安置。
转移撤离人员到达安置场所后，工作人员要落实24小时值守制度，及时进行入住登记，上报安置人员相关信息，并做好安置场所内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防止超负荷安置和意外事故发生。
[bookmark: _Toc9851][bookmark: _Toc8513]2.4  分散避险安置
乡办、行政村主要负责人统一组织分散避险安置工作。由灾害发生地乡办、行政村前期与附近的、处在安全区域内的乡办、行政村，建立乡办与乡办、户与户结对，分户接收转移群众临时借住安置。
避险转移群众也可以自行选择投亲靠友等分散安置方式，安置期间按照相关规定给予生活补助。行政村要对辖区内分散避险安置群众进行登记造册，指派专人负责与分散安置群众保持联络，引导群众做好自我安全防护，在未解除灾害危险之前不得擅自返回原住区域。
[bookmark: _Toc30749][bookmark: _Toc16143]2.5  避险转移路线
避险转移路线遵循安全、就近、通畅原则，乡办、行政村和基层组织、单位在每年汛期之前，确定避险转移路线，结合实际进行勘察，选取灾害易发区域转移至安全区域的多条线路，通过设置指示牌、路线图，加大宣传，引导群众清楚掌握避险转移路线。乡办、行政村结合避险转移实际，提前配备预置避险转移交通工具和物资，或与有关单位、企业签订转移避险运输协议。交通、公安等部门参与避险路线设计，协同做好转移交通工具保障和交通畅通管控，保障紧急避险路线畅通、便捷。
[bookmark: _Toc24536][bookmark: _Toc7270]3 紧急避险组织指挥体系及职责
紧急避险工作不单独设置指挥机构，在区委、区政府统一领导下，由区防指负责领导、组织及协调全区紧急避险工作。
各乡办人民政府负责统筹指挥、协调、组织本辖区防汛紧急避险工作，贯彻落实区委、区政府决策部署，落实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有关工作安排或指令，统筹制定本行政区域突发事件紧急避险政策措施，组织防范和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紧急避险工作，把保障群众生命安全落到实处。行政村村民委员会协助做好人员转移工作。
农水、应急、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交通、城管、住建、公安分局、卫健委、教育、文旅等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做好人员转移的相关工作。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以下统称企事业单位)负责做好本单位的人员转移工作。
[bookmark: _Toc10638][bookmark: _Toc19177][bookmark: _Toc29431][bookmark: _Toc2467][bookmark: _Toc15948][bookmark: _Toc3636][bookmark: _Toc3506]人员转移工作应当明确人员转移责任人，落实相应责任制。
4 风险防控
（1）各成员单位要结合防汛避险重点，定期综合评估和分析潜在风险，研判防汛趋势，提出紧急避险措施建议，指导有关乡办、行政村人员转移避险预案编制工作，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对重大风险点和危险源，要制定防控措施、整改方案和应急预案，同时做好监控和应急准备工作。
（2）各乡办要结合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开展各类灾害隐患排查，以行政村为单位核定危险区和隐患点，设立警示牌、转移路线指示、灾害特征标识等标牌标识，明确防御重点和防御措施。
（3）各乡办及有关单位要加强重大基础设施的安全监督检查，重大关键基础设施要科学选址、优化布局，进行风险评估、可行性论证和评估，增强防灾抗灾和风险管控能力；运营和维护单位要建立完善日常安全及风险管理制度，开展紧急避险演练。
（4）各乡办要做好紧急避险转以后，危险区域的封控及外围警戒风险管理，避免群众因安全意识薄弱等原因私自返回危险区域产生新风险。
[bookmark: _Toc21957][bookmark: _Toc29979][bookmark: _Toc99381548][bookmark: _Toc1981][bookmark: _Toc14494][bookmark: _Toc20554][bookmark: _Toc9270]5 预警与信息报送
[bookmark: _Toc751][bookmark: _Toc21219]5.1  预警级别
紧急避险预警等级与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的防汛预警级别保持一致，由高到低分为Ⅰ、Ⅱ、Ⅲ、Ⅳ四级，对应颜色依次为红色、橙色、黄色、蓝色。
[bookmark: _Toc14558][bookmark: _Toc531]5.2  预警信息
区防汛抗旱指挥部经会商研判后，签发防汛紧急避险预警信息，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应及时发布紧急避险预警。紧急避险预警信息按照规定向上级政府和相关防汛抗旱指挥机构上报，并向可能受到危害的毗邻或相关地区的政府通报。根据事态发展，适时调整预警级别并重新报告、通报和发布紧急避险预测信息及分析评估结果。承担紧急避险职责的相关单位接收到预警信息后，应及时向发布预警信息的单位反馈接收结果。
预警信息的发布和调整可通过紧急避险预警信息发布系统、广播、信息通信网络、警报器、宣传车、大喇叭或组织人员逐户通知等多种方式进行，对老幼病残孕等特殊人群及学校等特殊场所和警报盲区，应当采取有针对性通知方式。承担紧急避险职责的相关单位接收到预警信息后，应及时向发布预警信息的单位反馈接收结果。
[bookmark: _Toc5851][bookmark: _Toc3235]5.3  预警措施
发布预警信息后，承担紧急避险职责的相关单位要根据预警级别、实际情况和分级负责的原则，采取并不限于以下措施：
（1）增加观测频次，及时收集、报告有关信息；
（2）加强公众沟通，公布信息接收和咨询电话，向社会公告采取的有关特定措施、避免或减轻危害的建议和劝告等，发布相应紧急避险的基本常识和注意事项；
（3）组织避险转移队伍和负有特定职责的人员进入待命状态，动员后备人员做好参加紧急避险和救援工作的准备，视情预置队伍、装备、物资等应急资源；
（4）调集紧急避险和救援所需物资、设备、工具，准备应急设施和避难场所，并确保其处于良好状态、随时可以投入正常使用；
（5）加强对重点单位、重要部位和重要设施的安全保卫，维护社会治安秩序；
（6）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交通、通信、供水、排水、供电、供气、供热等公共设施的安全和正常运行；
（7）关闭或限制使用易受汛情危害的场所（如地下设施、低洼处设施、高空设施等），控制或限制容易导致危害扩大的公共场所的活动；
（8）发布预警后，相关乡办或部门及时组织分析本辖区本行业可能受到影响的范围、程度等，安排部署有关防范性措施。
[bookmark: _Toc11632][bookmark: _Toc23369]5.4  信息报送与发布
5.4.1  信息报送
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应及时向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和区委、区政府及时报告紧急避险工作动态。
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应及时将紧急避险指令通告相关乡办和相关成员单位。
5.4.2  信息发布
湛河区防汛紧急避险安置信息发布应及时、准确、客观、全面。紧急避险的对象、转移路线、安置场所及相关工作动态等信息，由去防汛抗旱指挥部统一审核和发布，未经审核批准，任何单位、组织、个人不得擅自发布信息。
[bookmark: _Toc20169][bookmark: _Toc1159][bookmark: _Toc98493043][bookmark: _Toc6615][bookmark: _Toc9075][bookmark: _Toc14075][bookmark: _Toc16447][bookmark: _Toc2109]6  紧急避险安置组织实施
[bookmark: _Toc28141][bookmark: _Toc18776][bookmark: _Toc98493044][bookmark: _Toc17977][bookmark: _Toc4699][bookmark: _Toc17349][bookmark: _Toc16800][bookmark: _Toc17439]6.1  属地为主，分级负责
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靠前指挥，加强指导，派出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及专家技术人员，统筹协调灾害发生地紧急避险安置工作；协调有关单位协同做好紧急避险安置、预置、调度辖区内应急救援队伍、装备、物资投入紧急避险安置和抢险救援，根据需要向上级请求支援；下达紧急避险相关通知、公告、指令，加强指挥调度和值班值守，按规定收集报送工作动态和灾情信息。
乡办、行政村、基层组织、单位和城市内涝威胁区域的行业主管部门为紧急避险安置第一责任单位，坚持生命至上、避险为要，明确灾害风险区域、避险对象、避险路线、避险安置场所，根据灾害预报预警和上级指令，快速果断组织群众紧急避险安置；组织协调辖区内避险转移队伍、装备、物资投入紧急避险和抢险救援，应急力量无法满足需要时及时向上级请求支援；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按规定收集上报灾情和避险安置工作动态等各类信息。
[bookmark: _Toc28616]6.2  组织实施流程 
6.2.1  预见性避险转移安置
（1）发布指令。区防指根据洪涝灾害预报报警，组织有关部门会商研判，及时向受威胁辖区各乡办和行政村发布紧急避险指令（指令模板见附件3）。
（2）发布公告。属地政府，根据灾害预报预警，向社会发布紧急避险公告，告知广大群众灾害预报、危险区域、避险转移对象、避险安置地点、避险常识和注意事项等（公告模板见附件4）。
（3）动员组织群众。各乡办及综合协调组、宣传报道组加强公众沟通，公布信息接收和咨询电话，加大舆情信息收集，做好群众疏散、劝导、组织工作，向社会公告采取的有关特定措施、避免或减轻危害的建议和劝告等，调动避险转移队伍协助行政村、单位快速将群众转移至安全区域。
（4）开放避险场所，发放保障物资。各乡办及时通告避险场所管理单位开放场所，提前清理检查确保其处于良好状态和正常使用，做好群众接收和生活安置，及时调拨救灾救助物资，有序、全面发放到转移安置的群众手中。
[bookmark: _Toc10984][bookmark: _Toc28498][bookmark: _Toc22554][bookmark: _Toc30333][bookmark: _Toc98493045][bookmark: _Toc4923][bookmark: _Toc512]6.2.2  突发紧急避险转移安置
（1）迅速组织与个人自救。发生未预见的突发灾害时，辖区各乡办和行政村、企事业单位要履行好第一责任，迅速组织群众紧急避险转移，运用大喇叭、哨子、铜锣等方式快速逐户通知，按照就近避险、安全避险原则，紧急避险场所较近的立即向其转移，无法赶到的就近转移到高岗、屋顶等安全区域，乡办及时向上级指挥部报告，采取安全可靠方式将群众转移至安置避险场所，帮助群众加强个人自救和安全防护。
（2）快速调集救援力量组织紧急避险转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调集消防救援、基干民兵、企事业单位专兼职救援队伍、社会救援组织等力量，协助行政村组织群众快速安全转移。
（3）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及综合协调组、交通运输组、物资资金组及时调拨转移交通工具、抢险救援装备、救灾救助物资等，加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安置保障。
[bookmark: _Toc4993][bookmark: _Toc15145][bookmark: _Toc1607][bookmark: _Toc22709][bookmark: _Toc1903][bookmark: _Toc98493046][bookmark: _Toc22985]6.2.3  因灾滞留人员避险疏散安置
（1）早报告、早处置。客运站、火车站、中断运行的班车等人员密集场所因灾滞留人员，由管理单位要履行第一责任，第一时间向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报告，第一时间组织开展先期处置。
（2）协同组织群众疏散转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接到报告后，立即组织救援救灾组，协调接泊、转运交通工具，开辟疏散转移快速通道，确保滞留群众安全转移疏散。
（3）加强物资供应保障。大量滞留人员无法及时疏散转移的，区防汛抗旱指挥部要协调紧急转移避险及救灾专班、防汛救灾物资保障专班及安全保卫及交通管控专班，为滞留人员及时调拨供应食品、饮用水等生活保障物资，滞留在偏远区域的群众，开辟物资运送快速通道。
[bookmark: _Toc31922][bookmark: _Toc98493048][bookmark: _Toc25141][bookmark: _Toc3012][bookmark: _Toc16327][bookmark: _Toc13797][bookmark: _Toc5456]6.2.4  转移安置治安管理
危险区域管理。辖区各乡办和行政村加强对群众转出的场所等危险区域封闭式管理，行政村、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牵头负责，采取贴封条、设置警戒线、设置警示标识等方式，疏散、劝离涉险群众，确保危险区域内无人逗留。安排专人设卡值守，开展不间断安全巡护巡查，严防发生次生灾害。
安置场所管理。辖区各乡办和行政村建立转移安置点分包责任制，党政主要负责人负总责，分管负责人划片包干，公安、应急、农水、卫健等有关部门直接参与。严格落实国家、省、市有关灾害转移安置政策，规范安置资金拨付、发放和使用，建立完善安置点管理制度，安置点管理单位负责场所运行保障和安全管理。
社会秩序管理。辖区各乡办和行政村加强避险安置区域安全管护和治安秩序管理，公安机关依法采取有效管制措施，监控和防范群众不听劝阻、不服从统一管理、擅自冒险返回危险区域等行为，防范应对群众性安全事件，维护避险安置区域社会秩序。相关单位和个人必须主动配合做好治安维护工作，自觉遵守有关制度规定，不主动冒险、涉险。
[bookmark: _Toc13398][bookmark: _Toc1271][bookmark: _Toc23432][bookmark: _Toc17105][bookmark: _Toc28729][bookmark: _Toc98493050][bookmark: _Toc19606][bookmark: _Toc16996]7 保障措施
[bookmark: _Toc22267][bookmark: _Toc2770][bookmark: _Toc17277][bookmark: _Toc6686][bookmark: _Toc6009][bookmark: _Toc9190][bookmark: _Toc6007]7.1  人员防护保障
各级政府要把避难场所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及城市总体规划、社区建设规划，逐步建成一批设施完备、布局科学，能够满足人员紧急疏散的、临时性或永久性的避难基础设施，确保紧急避险人员的生活基本需要。要为涉险人员和应急救援人员提供符合要求的安全防护装备，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严格按照程序开展应急救援工作，确保人员安全。
[bookmark: _Toc17378][bookmark: _Toc25421][bookmark: _Toc2158][bookmark: _Toc23955][bookmark: _Toc9804][bookmark: _Toc12846][bookmark: _Toc17662]7.2  应急力量保障
区、乡办两级要注重强化乡办、行政村干部紧急避险应急处置能力培训，培育建强基层紧急避险应急指挥员队伍，加强灾害信息员队伍建设。应急、消防救援、农水、自然资源、住建等部门结合实际，指导基层政府、组织、单位，建立建强紧急避险安置应急队伍，建立广泛的紧急避险社会动员机制，加强配备冲锋舟、橡皮艇、救生衣、救灾帐篷等避险转移所需装备物资，增强避险转移和群众救援实效。
[bookmark: _Toc11251][bookmark: _Toc8226][bookmark: _Toc8738][bookmark: _Toc8814][bookmark: _Toc26986][bookmark: _Toc5213][bookmark: _Toc26694]7.3  资金物资保障
各级政府要将洪涝灾害紧急避险工作所需资金纳入同级财政预算，按照财权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分级负担洪涝灾害紧急避险所需资金。鼓励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按照有关规定，为洪涝灾害紧急避险提供物资、装备、资金、技术支持和捐赠。区委、区政府按照有关规定，做好应急物资储备工作，并与有关单位签订协议，保障紧急避险物资装备运输和供给。有关部门、组织、企事业单位建立本级紧急避险和转移安置物资装备信息库，加强物资装备维护。
[bookmark: _Toc18784][bookmark: _Toc3602][bookmark: _Toc10179][bookmark: _Toc5694][bookmark: _Toc22559][bookmark: _Toc11037][bookmark: _Toc6890]7.4  医疗卫生保障
区卫生健康部门加强医疗卫生救援队伍建设管理，积极开展卫生防疫和急救知识的宣传教育。研究制定洪涝灾害紧急避险应对方案，做好医疗设施装备、药品储备工作，实现应急、卫生资源的有机整合，做好紧急避险人员医疗救助、疾病预防控制、卫生监督等工作。
[bookmark: _Toc17252][bookmark: _Toc16870][bookmark: _Toc10684][bookmark: _Toc3109][bookmark: _Toc26012][bookmark: _Toc14677][bookmark: _Toc23866]7.5  避险运输保障
加强紧急避险交通运输协调保障，科学配置、使用乡镇、行政村紧急避险运输力量，确保紧急避险人员和物资能够及时、安全避险。辖区各乡办和行政村组织设计紧急避险路线，开辟便捷避险道路，拟制紧急避险交通运输保障方案，提高紧急避险的运输能力。区交通局、区公安分局等部门负责交通运输保障的组织实施，避险转移路线中断，相关部门、单位快速组织力量进行抢修。
[bookmark: _Toc3368][bookmark: _Toc28561][bookmark: _Toc437][bookmark: _Toc2882][bookmark: _Toc21347][bookmark: _Toc31712][bookmark: _Toc2855][bookmark: _Toc98493052]7.6  治安保卫保障
各级政府及公安等部门负责突发事件现场的治安维护，制定不同类别、级别突发事件应急状态下维护治安、交通秩序的行动方案，加强对重点地区、场所、人群、物资设备的安全防护，依法严厉打击违法犯罪活动。必要时，依法采取有效管制措施，控制事态，维护社会秩序。事发地相关单位和个人必须积极主动配合做好治安维护工作。
[bookmark: _Toc20150][bookmark: _Toc98493054][bookmark: _Toc17885][bookmark: _Toc12870][bookmark: _Toc21483][bookmark: _Toc15082][bookmark: _Toc15214][bookmark: _Toc11989]7.7  安置生活保障
要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保证紧急避险人员能生活、能防护，要做到有卫生水源，有较好的供电、通信等设施。财政、民政、应急等部门会同事发地政府做好紧急避险人员的基本生活保障工作，确保紧急避险人员有饭吃、有干净水喝、有衣穿、有住处、有病能得到及时医治。
[bookmark: _Toc19420][bookmark: _Toc29339]8  紧急避险安置工作结束
[bookmark: _Toc24066][bookmark: _Toc11838]8.1  解除应急状态
洪涝灾害结束后，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组织综合会商研判，确认灾害影响消除后，按照“谁启动、谁解除”的原则，由履行统一领导职责的政府或防指宣布防汛紧急避险应急结束，灾害发生地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bookmark: _Toc10125][bookmark: _Toc8800]8.2  回迁安全评估
洪涝灾害结束后，属地政府组织交通、住建、自然资源、城管等相关部门对回迁区域内的道路、房屋及地质灾害等进行全面检查评估，对发现问题的建筑物和其它设施，统筹协调设计施工单位会商，在综合分析、科学研判基础上，尽快制定和实施除险加固方案，对因洪水浸泡不能居住的房屋，属地政府制定过渡期安置政策，保证受灾群众有安全住所。卫生防疫部门组织对回迁区域进行全面消毒处理，保证回迁群众居住生活环境卫生安全。
[bookmark: _Toc14864][bookmark: _Toc22498]8.3  下达回迁指令
经评估或验收可以安全返回的，负责检查评估的政府下达避险回迁指令，避险撤出区域解除安全管控，集中安置群众由辖区乡镇、行政村组织群众有序回迁，分散安置群众自行返回原住地。
[bookmark: _Toc6956][bookmark: _Toc22110][bookmark: _Toc203][bookmark: _Toc28241][bookmark: _Toc7302][bookmark: _Toc98493062][bookmark: _Toc1897][bookmark: _Toc12976]9  预案管理
[bookmark: _Toc10925][bookmark: _Toc14624][bookmark: _Toc32013][bookmark: _Toc17550698][bookmark: _Toc31249][bookmark: _Toc4915][bookmark: _Toc24103][bookmark: _Toc16557][bookmark: _Toc31530][bookmark: _Toc17550590][bookmark: _Toc12802][bookmark: _Toc3334][bookmark: _Toc3700][bookmark: _Toc98493063][bookmark: _Toc14832][bookmark: _Toc5732][bookmark: _Toc23410][bookmark: _Toc20618][bookmark: _Toc8141]9.1  预案评估与修订
本预案由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负责管理，结合预案演练、防汛救灾等情况，及时组织预案评估，以预案实用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为重点，适时修改完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要及时修订应急预案。
（1）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标准、上位预案中的有关规定发生变化的；
（2）防汛指挥机构及其职责发生重大调整的；
（3）面临的危险发生重大变化的；
（4）在紧急避险实际应对和应急演练中发现问题需作出重大调整的；
（5）其他需要修订应急预案的情况。
辖区成员单位、各乡办、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公民等，可以向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提出修订建议。
[bookmark: _Toc98493064][bookmark: _Toc3525][bookmark: _Toc18580][bookmark: _Toc11635][bookmark: _Toc13650][bookmark: _Toc11683][bookmark: _Toc25437][bookmark: _Toc17601][bookmark: _Toc11319][bookmark: _Toc24314][bookmark: _Toc17550699][bookmark: _Toc28699][bookmark: _Toc26355][bookmark: _Toc9409][bookmark: _Toc22409][bookmark: _Toc12629][bookmark: _Toc17550591][bookmark: _Toc21062][bookmark: _Toc19276]9.2  宣传培训
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应组织相关部门通过媒体，广泛宣传应急法律法规和预防、避险、自救、互救、减灾等知识，增强公众的忧患意识、社会责任意识、公共安全和风险防范意识，提高辖区群众的避险能力和自救互救能力。
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加强防汛紧急避险安置预案的宣传培训。培训工作应结合实际，采取多种组织形式，定期不定期开展培训，每年汛期前至少培训一次。
[bookmark: _Toc7735][bookmark: _Toc22773][bookmark: _Toc9203][bookmark: _Toc2780][bookmark: _Toc17433][bookmark: _Toc6613][bookmark: _Toc32531]9.3  预案演练
（1）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应根据本地险情建立紧急避险预案的应急演练制度，采取实战演练、桌面推演等方式组织开展应急演练，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应急演练，不断提高应急准备和应急响应能力。
（2）各乡办要组织开展防汛紧急避险演练。行政村村民委员会、企业事业单位要结合实际开展防汛紧急避险演练。
（3）紧急避险预案发生重大调整，需及时按照新的紧急避险预案开展演练。
[bookmark: _Toc17640][bookmark: _Toc14628][bookmark: _Toc27997][bookmark: _Toc16619][bookmark: _Toc20814][bookmark: _Toc16303][bookmark: _Toc26286]9.4  预案解释
本预案由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负责解释。
[bookmark: _Toc9212][bookmark: _Toc235][bookmark: _Toc30588][bookmark: _Toc32527][bookmark: _Toc27694][bookmark: _Toc30669][bookmark: _Toc13238]9.5  预案实施时间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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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湛河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有关成员单位紧急避险工作职责
附件2：紧急避险指令
附件3：紧急避险公告
附件4：紧急避险和安置场所一览表
附件5：乡村群众转移避险工作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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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河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成员单位
紧急避险工作职责

区人民武装部：根据汛情需要，担负防汛紧急避险安置任务；负责动员组织辖区内民兵积极投入防汛紧急避险工作中，保证将灾害损失降到最小。
区委宣传部：协调新闻媒体，开展紧急避险知识宣传教育，指导新闻媒体及时发布紧急避险预警，宣传报道有关工作信息，指导做好舆论引导。
团区委：负责动员、组织全区共青团员、青年在当地政府和防汛抗旱指挥机构的统一领导下，积极投入防汛紧急避险工作中。
区发改委：参与防汛抗旱规划和建设工作。 
区教体局：及时与事发地政府对接协调，组织好师生安全转移；并协调有关学校、教育机构承接避险转移群众社会安置工作。
区工信局：负责指导全区工业企业、信息化行业做好防汛紧急避险工作。
市公安局湛河分局：指导属地派出所加强紧急避险现场安全警戒和交通秩序维护，以及事发地社会秩序稳定；协调警力积极参与紧急避险群众转移工作；协调保障紧急避险人员、物资运输安全畅通。
区民政局：负责辖区养老机构群众紧急避险。
区财政局：按照财政事权划分原则，协调落实突发事件紧急避险所需资金调拨工作。
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区矿产资源事务局：负责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组织、协调、指导和监督工作；组织开展地质灾害监测预警预报，指导地质灾害隐患点的临灾避险工作；负责做好灾区测绘和地理信息保障工作；承担地质灾害应急救援的技术支撑工作。
区城市管理局：指导做好城市内涝灾害紧急避险工作；指导各乡办组织城区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工作。
区交通局：指导协调紧急避险群众疏散、转移的运输保障，开通紧急避险“绿色”通道；根据紧急避险工作需要，协调有关部门单位组织应急运输车辆，做好应急运输工作。
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负责提供防洪、水利工程等紧急避险对策与建议；负责汛情监测预警信息发布工作；承担防御洪水抢险救援的技术支撑。汛期，指导水工程管理单位按规定对工程进行巡查，发现险情，先期采取抢护措施，并及时向区防指和上级主管部门报告。
区商务局：负责防汛紧急避险物资的调拨、供应和必要的储备，并安排专人保管，挂牌存放，保证紧急避险安置场所急需。
区卫健委：指导紧急避险区域做好医疗救护、疾病预防控制、卫生监督等工作；组织卫生应急队伍赴灾区开展医疗卫生救援和心理救助。
区应急管理局：参与防汛紧急避险安置预案编制；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协调区内重大洪涝灾害紧急避险工作，组织协调紧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和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预置、协调、调用有关救援队伍、装备、物资参与紧急避险和应急救援工作。
区供销社：负责紧急避险物资筹集供应。
华辰供电公司：负责辖区输变电工程设施的安全运行，负责本行业的防洪管理；保证紧急避险安置场所的电力供应；加强电力微波通信的检修管理，保证防汛通信畅通。
各乡（办）：在区委区政府和区防汛抗旱指挥部的领导下，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区有关防洪紧急避险工作的政策、法规和各级政府文件，执行各级防汛抗旱指挥部的决定、指令，发布启动预案命令，指挥相关部门进行紧急应对；编制乡办防汛紧急避险安置预案；制定防汛紧急避险工作计划，下达紧急避险任务，督促紧急避险报表及时上报和处理各项紧急情况；统一领导、指挥、部署、协调全乡办的防汛紧急避险工作，组织乡办相关部门按照上级要求、本级防汛紧急避险安置预案规定的职责对受灾地区进行紧急避险安置工作；安排人员汛期值班，负责灾害隐患的监测、灾害发生前后的安全巡查，向区委区政府和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报告灾情信息和紧急避险工作；负责辖区防汛紧急避险工作的摸底、紧急抢险和人员转移工作，尤其是明确群众转移避险责任，明确转移对象、转移时机、转移路线、避险安置地点和转移人员管理等；一旦发生洪水灾害，灾害发生地的行政村负责人应立即组织灾区群众紧急撤离，确保人员安全；负责需转移安置人员的转移安置，做好灾民的吃、穿、住等基本生活保障救助工作；对受伤人员进行临时紧急医疗救治及转移；负责紧急避险场所治安管理，预防和打击违法犯罪，维护紧急避险场所社会治安和交通秩序；全面统计、汇总、评估紧急避险人员数据，并上报至区防汛抗旱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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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9137][bookmark: _Toc21521]XXX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
[bookmark: _Toc12341][bookmark: _Toc15454]关于紧急转移群众的指令
（参考模板）

xxx政府：
为积极应对X日XXX区域即将出现XXXX（灾害），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应快速实施紧急转移群众行动。
一、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由XXX负责，立即采取措施，将XXX附近居住的、靠近XXX居住的、靠近XXX居住的群众迅速全部转移撤离到XXX安全地带，做到不漏一户、不漏一人。
二、XXX（乡办和行政村）和有关单位要妥善安排好转移安置群众的生活问题。
三、全面禁止群众在XXX等危险地段围观逗留，同时要进一步做好各隐患点和危险地段的排摸监测。


XXX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
20XX年XX月XX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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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0472][bookmark: _Toc28283] XXX防汛抗旱指挥部
[bookmark: _Toc17008][bookmark: _Toc16254]紧急避险公告

据平顶山市气象台X月X日X时X分发布XX预警，预计未来X小时内市区降雨量达XX毫米以上，为全面做好暴雨洪涝灾害防范应对工作，现公告如下。
1.疏散转移人员。迅速组织灾害威胁区域群众安全避险转移。及时撤离在河谷、低洼处办公、住宿的人员。疏散劝导汽车站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滞留人员。及时暂停或取消室外大型群体性活动，关闭涉水旅游景区，终止有组织的户外体育类活动。排查治理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在建工程项目等安全隐患。
2.被确定为易受灾害威胁区域包括：
①……
②……
③……
3.易受灾害威胁区域内居民群众请于XX月XX日XX时前，在辖区政府部门组织下，有序快速避险转移。
4.避险转移要确保安全，避险人员要听从指挥，做好个人安全防护。
5.易受灾害威胁区域内人员转移完毕后，要实行封闭管控，转出人员严禁私自冒险返回。
6.避险转移群众可选择政府集中安置，或投亲靠友，未集中安置的请主动向辖区行政村村民委员会报备。
特此公告，请遵照执行。



XXX防汛抗旱指挥部
XXX年X月X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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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名称
	详细地址
	面积（m2）
	容纳人数（人）

	
	
	所属地
	具体地址
	
	

	1
	湛河公园紧急避难区
	平顶山市湛河区
	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开源路与新华路南岸河堤
	40000
	30000

	2
	河滨公园紧急避难区
	平顶山市湛河区
	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南环路路以北，中心路以西，光明路以东，湛南路以南区域
	30480
	10160

	3
	湛河公园紧急避难区
	平顶山市湛河区
	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凌云路以东、光明路以西南岸河堤
	40000
	2500










附件5
乡村群众转移避险工作要点

乡村转移避险四个一律:当预报雨量达到临灾预警值时一律进行转移避险;当发生险情异动时，一律进行转移避险；当风险隐患不能准确预判时，一律进行转移避险;当夜晚风险隐患难以研判时，一律进行转移避险。
乡村紧急转移避险六有:一要有简单实用有效的紧急转移避险预案;二要有乡级避险转移负责人和村级具体负责人;三要有铜锣、手摇报警器、高音喇叭、哨子、雨衣、手电筒、救生衣等必要防汛装备;四要有县级干部包乡镇，乡科级干部包村，村干部包组，组干部包户，逐级落实包保责任。五要有全村人员分组分户花名册和老弱病残、行动不便人员花名册及每户联系电话:六要有志愿服务队伍，每个村要保证20名以上青壮年志愿服务人员，协助做好群众避险转移安置管理，同时要有转移避险断后管理人员，确保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人，确保群众不擅自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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